附件5

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申报片制作要求
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申报片（DVD格式）与项目申报文本之间不是重复、强调和再现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相互印证的关系。申报片应在控制在10～15分钟，将项目最核心、最重要的特征与价值，最关键的内容与环节介绍清楚，并达到技术要求。现对本次申报片的制作技术要求解析如下：
一、片头

申报片的片头直接采用项目名称（黑体），小标题字样为“第二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申报片”（楷体），落款为申报单位（黑体）。全部字样均居中，片头时长15秒。

二、内容

第一部分：概述（时长：2～4分钟）

要求：“概括说明申报项目的显著特征，及其社会和自然环境。”这个部分要求用直观的形象来反映申报书中叙述的社会和自然环境，切忌与申报书中的叙述内容重复，而应是叙述内容的直观呈现。有如下建议：

（一）用概括和洗练的语言说明项目的最显著特征，可由动态效应配画外解说的方式制作；

（二）展现项目申报地区的文化地理，以及与项目缘起、发展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廓清项目的历史渊源，可以出现历史文献、文物、碑刻铭文等镜头。凡是引用历史文献，有关文字段落要在画面上用红线标识，无法找到历史文献书籍的，则要注明文献出处、名称，并将引用段落用画外音加滚动字幕表述；

（三）主要内容：艺术表演类项目，要有该项目完整的、经典的表演段落；舞蹈类要突出一些原生态的、规范的、代表性的动作；乐名、曲牌或舞蹈动作等名称同样要配以字幕。若有此内容，该部分时间可在不影响总时长的前提下有所延长。

第二部分：杰出价值（时长：4～5分钟）

要求：“阐释申报项目对相关区域和中华民族文化所具有的历史、文化、科学价值，以及申报理由。”

建议紧紧围绕：

（一）项目的历史文化价值和保护意义；

（二）项目现代社会的人文意义；

（三）上述因素派生出的申报理由。

注意：这些内容主要采用图片和摄录片段说明该项目的几方面的特征和价值，现代的东西不宜放得太多，重点采用历史档案资料和项目现存活态的场景图片等。切忌出现领导肯定、各级干部讲话之类的画面，最多由1～2个权威专家讲解项目保护价值即可。

第三部分：濒危状况（时长：2～3分钟）

要求：“说明申报项目的濒危状况及其原因。”

建议：采用图片和摄录片段说明该项目的濒危状况，再配画外音解说。
第四部分：保护计划（时长：2～3分钟）

要求：“简明扼要地展示保护计划的主要内容和具体步骤。”

建议：列出保护计划的重要内容、重点步骤和目标任务，采用图片或表格形式配画外音解说。

三、片尾

仅出现制作时间，汉字日期，字体为宋体。

四、其他注意事项

（一）申报的主体是项目，而不是申报单位，所以要紧紧围绕项目本身展开；

（二）申报片的核心功能是项目说明，而不是项目宣传，后期制作应加以注意；
（三）解说词不宜太多、太满，可保留一些静默画面，表演段落内容出现时不要出现画外音；

（四）所有解说词、唱词和画外音都必须配以中文字幕，字幕为38号宋体，白字钩边，去标点，左侧对齐，每行最多不超过14字；

（五）整部申报片脉络、层次要清晰明了，不能前后重复、穿插，不出现节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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